
本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，填妥以上委託書、附上欲代繳項目之上期或當期收據（影本亦可）一份，郵寄至台北郵政112-1058號信箱。

持卡人親筆
中 文 簽 名

2022.09

立委託書人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茲向貴行申請委託 貴行信用卡代繳本人或他人（經本人同意代繳）各種款項，請就委託書中所列各項費用，依照  貴行「
信用卡代繳各種款項約定條款」規定代繳，並願遵守前項辦法之規定。本人保證本委託書所填資料正確無誤，倘因本人填寫錯誤致貴行代繳作業發生錯誤
所生之罰款、停用等情事，概由本人自行負擔。
此致　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「代繳項目用戶資料」告知事項：(1)目的：為辦理信用卡代繳各種款項業務之目的。(2)利用對象：本行（或本行委託
之第三人）。(3)利用地區：本行或本行委託之第三人所在地。(4)利用方式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利用方式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(5)利用期間：依立
授權人申請起至申請終止本業務止。(6)立委託書人依法有權：(a)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行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；(b)請求補充或更正
，惟依法立委託書人應為適當之釋明；(c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行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不在此限。(7)立委託書人得選擇是否
提供「信用卡代繳各種款項業務用戶資料」，惟立委託書人若拒絕提供，將無法完成本項業務之申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消費及預借現金循環利率為7.9%~15%；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2022年8月2日，
預借現金手續費為預借現金金額X3.5%+NT$100其他費用請洽渣打網站查詢

謹 慎 理 財
信 用 至 上



委託人委託本行以指定之信用卡(或授權本行指定委託人名下任一張有效之信用卡)代繳各種款項

，應填具「信用卡代繳各種款項委託書」一份(以下簡稱委託書，委託書之簽名須與信用卡背面

之簽名相符)，並附具委託代繳款項之當期或上期費用收據或通知單一份(影本即可)，郵寄至台

北郵政112-1058號信箱，前述之收據或通知單恕不退還，委託人並同意無需另行使用簽單，以

委託書為同意委託代繳之意思表示。

電話七碼、八碼數地區及金門地區

電話六碼數地區

外島(除金門地區外)及國內行動電話

412-1366

41-1366

02(或04或07) 4121366


